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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职教育体系中，重点开展学生公寓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衔接，能

形成全方位教育模式，促进各项教育工作系统贯彻落实，使教育模式逐步实现科学发展。本文从高职学生公寓管理

工作入手，重点针对公寓管理工作与思政教育衔接对策进行了系统探究，提出了合理化的衔接教育模式，希望能切

实优化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效果，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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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的重要途径，其学生公寓不仅是学生生活的重要场所，

更是思政教育的关键阵地。随着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不

断扩大和学生公寓管理的日益复杂化，如何将公寓管理

与思政教育有效衔接，成为高职教育领域面临的新挑战，

科学开展教育管理衔接工作，不仅关乎学生生活习惯和

道德修养的培育，更对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具有深远影响。因此，探索高职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

教育的衔接对策，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职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价值

在高职学生教育管理实践中，促进学生公寓管理与

思政教育的全面衔接，能提高衔接教育工作的综合效果，

使综合衔接工作系统贯彻落实，促进高职院校综合育人

效能明显提升。下面就对衔接教育的价值进行细化分析：

其一，有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高职学生公寓不

仅是学生居住的场所，更是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交流

的重要空间。高职院校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将公寓

管理与思政教育有效衔接，能在学生教育管理的重要空

间内更好地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

观，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全面发展。具体分析，在推进

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结合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心理健康讲座、职业规划指导等多种不同模式，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观念，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

的困惑，提升自我认知，从而促进其全面发展。

其二，有助于增强思政教育实效性。传统的思政教

育往往侧重于课堂教学，而公寓作为学生生活的重要场

所，具有独特的育人功能。高职院校在学生教育管理工

作实践中，尝试将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可以将思

政教育的触角延伸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使思政教育更

加贴近学生实际，增强其实效性，同时，学校综合应用

在公寓内设置思政教育宣传栏、举办学生喜闻乐见的文

化活动等方式，能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思政

教育，提升其参与度和认同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效性，使各项教育工作深度贯彻落实，切实优化高职综

合教育管理质量 [1]。

其三，有助于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高职学生公寓

管理与思政教育的衔接，是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的重要

环节，科学推进衔接教育工作，能保障全方位综合育人

工作系统贯彻落实。高校育人的目标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公寓作为学生

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是全方位育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高职院校在改革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将公寓管

理与思政教育有效衔接，可以实现课堂教育与日常教育

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育人格局，比如综

合推进公寓内的党团组织建设、学生自治组织等平台，

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引导他们积极参与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活动，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实践能力，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针对性锻炼。

二、高职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实践对策

在高职教育体系中，积极推进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

教育的衔接，能形成良好教育效果，使学生综合素质得

到高效化训练，切实提高综合教育管理工作的整体质量。

下面就对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实践措施进行细

化分析：

（一）统一各个机构观念，完善教育管理机制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公寓管理往往涉及学工部门、

后勤部门、保卫处等多个机构，而思政教育则主要由学

生工作部门负责，此类分散的管理体制容易导致工作脱

节，影响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2]。因此，高职院

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应从观念上统一认识，从机制

上强化协调，确保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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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树立全局观念，强化部门协作。高校各机构

应树立全局观念，认识到学生公寓不仅是学生生活的场

所，更是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具体分析，后勤管理者

应改变传统“管”的理念，向“服务育人”转变，将思

政教育融入公寓管理的各个环节；学工部门、保卫处等

应加强与后勤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基于部

门协作，可以采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信息共享机

制等方式，促进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科学发展和系统贯彻

落实，确保各部门在学生公寓管理上的目标一致、行动

协同。

其次，完善系统管理机制，明确职责分工。高校在

推进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的过程中，应建立完

善的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的系统管理机制，并

且在建设过程中应由校党委统一领导，学工部门牵头，

后勤部门、保卫处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系统制定详细

的工作职责分工表，明确各部门在学生公寓管理中的具

体职责和任务，避免工作推诿和重复劳动。同时，高职

院校基于协同管理体系的构建，应建立跨部门的综合协

调机制，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问题和事项，能够迅速响应、

高效解决，还应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各部门在

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工作中的表现进行定期评

估和反馈，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最后，应推动思政教育进公寓，实现“六进六化”。

在完善教育管理机制的基础上，高校应积极推动思政

教育进公寓，实现学生素质拓展进公寓、学生党团组

织进公寓、心理健康教育组织进公寓、学生自律组织

进公寓、全体教工进公寓、校园文化进公寓以及公寓

管理规范化、公寓教育经常化、公寓辅导员职业化、

公寓评比制度化、公寓学生情况信息化、公寓责任综

合化“六进六化”的目标，真正将思政教育全方位、

多角度地渗透到学生公寓的每一个角落，使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政教育的熏陶和感染，提

高思政育人综合效果，使高校教育工作科学发展和系

统贯彻落实 [3]。

（二）组建专业管理团队，把握学生思想动向

在高职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的实践中，组

建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能够准

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向，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政教育

的专业管理团队是确保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因此高职

院校在衔接教育工作中，应重视把握学生思想动向，组

建专业管理团队，全面推进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的

科学衔接。

首先，选拔优秀人才，优化团队结构。高职院校应

从全校范围内选拔一批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

责任心强的优秀人才加入公寓管理团队，在人才选拔工

作中，可以从学工部门、后勤部门、保卫处等多个机构

选拔，也可以从优秀学生中选拔，基于优秀人才的选拔

逐步优化团队结构，确保公寓管理团队在年龄、性别、

专业背景等方面具有多样性和互补性，从而更好地适应

学生公寓管理工作的需要 [4]。

其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团队素质。高职院校应

加强对公寓管理团队的专业培训，重点组织开展思政教

育理论、学生心理学、公寓管理实务等多个方面的教育

培训，借助系统的培训和学习，提升团队成员的政治觉悟、

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在开展教育培训工作的过程中，

高职院校还应鼓励团队成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和实

践活动，不断拓宽视野、更新观念、提升素质，促进衔

接教育工作科学发展。

最后，建立健全工作制度，确保团队高效运转。高

校应建立健全公寓管理团队的工作制度，重点对日常管

理制度、应急处理制度、考核激励制度等进行全面细化，

在推进制度建设基础上，明确团队成员的工作职责、工

作流程和考核标准，支撑各项工作深度贯彻落实，确保

团队能够高效运转 [5]。同时，高校还应建立有效的沟通

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确保团队成员之间能够及时沟通

信息、交流经验、分享成果，共同推动公寓管理与思政

教育的深度融合。如此，在组建专业管理团队的基础上，

高职院校推进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衔接的

过程中，就能发挥制度建设的作用，优化人才队伍管理

工作，确保能准确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变化，制定科学的

衔接教育组织体系，全面提升教育效果，保障公寓管理

与思政教育实现有效衔接。

（三）渗透环境育人理念，创建安全公寓环境

在高职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的实践中，渗

透环境育人理念，创建安全、和谐、健康的公寓环境能

逐步提升学生的居住品质，更能在无形中促进学生的思

想品德和心理健康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在积极推进学生

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的过程中，应先将安全工作作

为学生公寓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逐步建立健全公寓安

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学生公寓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

确保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符合规范要求，并且在此过

程中应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安

全知识讲座等活动，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还应建立公寓安全应急处理机制，确保在突发事件

发生时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保障学生的生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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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6]。同时，高职院校从环境育人教育角度进行分析，

应在推进环境育人工作的过程中，借助环境建设影响和

塑造人的品格和行为。即在学生公寓管理中，高职院校

应充分渗透环境育人理念，利用公寓文化的建设来发挥

文化熏陶作用。例如，高职院校可以在公寓内设置文化墙、

宣传栏等，展示优秀学生的事迹、励志格言、艺术作品等，

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还应鼓励学生参与公寓文化

的建设和管理，如组织公寓文化节、宿舍美化大赛等活动，

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文化的魅力，提升个人素质和道德

修养。具体分析，高职院校从保障学生意识形态安全视

角，可以设计构建“意识形态安全走廊”类型的教育活动，

综合采用直观、生动的展示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对不良思潮的抵御能力。

在活动中可以将“守护思想净土，共筑意识形态安全防

线”作为活动主题思想，结合高职院校特点，以红色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元素为基调，营造庄重而

又不失活力的氛围，促进环境教育科学发展，使教育工

作系统贯彻落实。

（四）融合多方教育资源，丰富思政教育形式

在高职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的实践中，整

合校内外各类教育资源，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可

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因此高职院校应该重新审视学生公寓管理与

思政教育的现实需求，从多角度积极推进衔接工作科学

发展。

首先，引入社会优质教育资源，拓宽思政教育视野。

高职院校应积极引入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尝试邀请知名

企业家、学者、英雄模范等走进校园、走进公寓，为学

生开展讲座、报告等活动，逐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和

人生经历，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社会正能量，激发爱国热

情和社会责任感 [7]。同时，高校还可以与地方政府、企

业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

其次，融合线上线下教育资源，创新思政教育形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教育模式逐

渐成为主流。在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衔接的实践中，

高职院校也应充分利用这方面的优势，创新思政教育形

式，比如高职院校可以建立学生公寓微信公众号、微博

等新媒体平台，定期发布思政教育相关内容，引导学生

关注社会热点、参与话题讨论，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手段，开发思政教育互动体验

项目，让学生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思政教育的魅力，

并且在衔接教育中高职院校也可以结合线上线下的资源

开展主题班会、团日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思政教育实践活

动，让学生在参与中深化对思政教育的理解和认同 [8]。

最后，加强家校合作，形成思政教育合力。家庭是

学生成长的第一课堂，家校合作对于提升思政教育效果

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联系，定期

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表现和思想动态，听取家长的意见

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可以综合采用家长会、家访等形式

加强与家长的面对面交流，共同商讨学生的成长策略，

或者邀请家长参与学校的思政教育活动，借助家长开放

日、家庭教育讲座等活动让家长在参与中感受思政教育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形成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和强

大合力，以便于能更好地发挥家庭在思政教育中的独特

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政教育实践中，

各项工作的衔接能提高综合管理成效，为高职大学生创

设良好工作环境，使各项衔接教育工作科学发展和系统

贯彻落实。鉴于此，在高校教育实践中，应科学审视衔

接教育工作的需求，积极探索衔接教育改革措施，确保

能全面提升衔接管理工作综合效果，使综合衔接工作科

学发展，保障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全面创新，确保学

生管理效能得到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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